
证券代码：603121� � � � � � � � �证券简称：华培动力 公告编号：2025-052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

股股东上海华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涧投资”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9,540,

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22%。 华涧投资累计质押公司股份（含本次）61,380,000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43.99%，占公司总股本的18.13%。

● 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后，华涧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怀磊、吴佳累计质押

公司股份74,380,000股，占华涧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42.37%，占

公司总股本的21.97%。

一、本次部分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华涧投资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

理了质押业务。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 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华涧投

资

是

10,640,

000

否 否

2025年11

月13日

2027年7

月31日

杭州工商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7.63% 3.14% 偿还债务

合计 /

10,640,

000

/ / / / / 7.63% 3.14% /

注：若有尾差，则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

情形。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华涧投资 139,540,400

41.22

%

50,740,

000

61,380,

000

43.99% 18.13% 0 0 0 0

吴佳 11,323,728 3.34% 4,000,000 4,000,000 35.32% 1.18% 0 0 0 0

吴怀磊 24,692,616 7.29% 9,000,000 9,000,000 36.45% 2.66% 0 0 0 0

合计 175,556,744

51.86

%

63,740,

000

74,380,

000

42.37% 21.97% 0 0 0 0

注：持股比例合计数与部分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华涧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其质押行为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121�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培动力 公告编号：2025-051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崧秀路21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5,722,3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09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此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

由董事长吴怀磊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冲女士出席会议。 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怀磊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李燕

女士、董事兼财务总监吴跃辉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324,375 99.7598 198,100 0.1195 199,900 0.1207

2、议案名称：关于新增、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402,675 99.8071 141,400 0.0853 178,300 0.10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

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897,609 69.2809 198,100 15.2901 199,900 15.4290

2

关于新增、 修订

公司部分治理制

度的议案

975,909 75.3243 141,400 10.9138 178,300 13.761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1号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2号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上述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的议案全部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青、周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信息披露

202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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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5-056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5年10月份新增自营门店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 （2025年修

订）》第四章第八节珠宝相关业务的要求，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现将2025年10月份公

司新增自营门店概况披露如下：

序

号

门店名称

所在地

区

开设时间

经营形

式

面积

(m2)

总投资金额

（万元）

主要商品类别

1 周大生济南和谐银座专卖店 华东 2025.10.1 专卖店 45.3 650 素金、镶嵌

2

周大生北京王府井apm购物中心

专卖店

华北 2025.10.14 专卖店 88 702 素金、镶嵌

3 周大生贵阳逸天城国贸专柜 西南 2025.10.18

联营专

柜

39 320 素金、镶嵌

4 周大生北京通州万象汇专卖店 华北 2025.10.20 专卖店 117 640 素金、镶嵌

5 周大生苏州吴江吾悦广场专卖店 华东 2025.10.22 专卖店 61.65 650 素金、镶嵌

注：总投资金额为计划投资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装修、道具及固定资产、旧店转至新

店的货

品等。 上述面积为建筑面积或租赁面积等，具体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67� � � � � � � � � � �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5-055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部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周氏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氏投资” ）的通知，获悉周氏投资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进行质押

及解除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周氏投资 是 17,580,000 2.89% 1.62% 否 否

2025年

11月12

日

解除质

押登记

手续之

日

招商证

券

股份有

限公司

借新

还旧

合计 17,580,000 2.89% 1.62%

二、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申请

人等

周氏投资 是 20,500,000 3.37% 1.89%

2022年11月

14日

2025年11月

13日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20,500,000 3.37% 1.89%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

结、标记数

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周氏投资

及其一致

行动人

694,058,

239

63.94% 54,200,000 51,280,000 7.39% 4.72%

51,280,

000

100% 4,654,760 0.72%

合计

694,058,

239

63.94% 54,200,000 51,280,000 7.39% 4.72%

51,280,

000

100% 4,654,760 0.72%

注：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周氏投资的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股份质押情形，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数量为周宗文、周华珍、周飞鸣的高管锁定股。

四、其他情况说明

周氏投资本次办理的股份质押和解除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

影响，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业务。 目前周氏投资股票质押不存在平仓

风险，亦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公司将持续关注周氏投资质押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71� � � � � �证券简称：永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53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03日（星期三）13:00-14: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至12月0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yjxc@dongnanal.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9日披露了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

年12月03日（星期三）13:00-14: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03日（星期三）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沈建国

董事会秘书：杨洪辉

财务总监：陈思

独立董事：张大亮、徐小华、毛骁骁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03日 （星期三）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至12月0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yjxc@dongnanal.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杨洪辉

电话：0571-82986562

邮箱：yjxc@dongnana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71� � � � � � �证券简称：永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52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章程》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25年9月29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管理层办理本次《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变更等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3日、202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

司章程〉、 修订及制定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公司于近日完成上述事项的备案手续， 根据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 公司调整了 《公司章

程》个别条款的措辞，调整内容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不存在实质性

差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公司章程》全文。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42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兴证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为其附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兴证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9.1亿港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无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公司未预设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兴证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0.2亿港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无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公司未预设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人民币亿元） 无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人民币亿元）

234.34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40.53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 （含本次） 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担保对象二）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公司” ）境外控股公司兴证国际金

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国际” ）之全资附属公司兴证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兴证国际证券” ）和兴证国际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国际期货” ）因经营需

要，分别与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香港” )签署融资函件，并由兴证国际分

别为其提供担保以支持中银香港授信。 其中，兴证国际为兴证国际证券提供担保金额为不

超过9.1亿港元，为兴证国际期货提供担保金额为不超过0.2亿港元。两项授信担保函签署日

期均为2025年11月14日，担保期限为不定期，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

请授权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境外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融资类担保（包括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担保），并授权董事会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额度

内转授权董事长，全权实施境外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事宜。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

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

被担保人名称 兴证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兴证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59.35%的股权（截至2025年10月31日）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张春娟、魏威、王利

注册号 58726606

成立时间 2011年7月20日

注册地 香港

注册资本 35亿港元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证券交易

主要财务指标

（亿港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44 58.48

负债总额 38.23 23.78

资产净额 36.21 34.70

营业收入 2.69 5.40

净利润 1.51 2.15

（二）被担保人二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

被担保人名称 兴证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兴证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59.35%的股权（截至2025年10月31日）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张春娟、魏威、王利

注册号 59358317

成立时间 2012年1月18日

注册地 香港

注册资本 0.5亿港元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期货交易

主要财务指标

（亿港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6 4.29

负债总额 4.32 3.65

资产净额 0.64 0.64

营业收入 0.13 0.23

净利润 0.01 0.0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因经营需要，兴证国际证券、兴证国际期货分别与中银香港订立融资函件，兴证国际证

券融资额度为9.1亿港元，兴证国际期货融资额度为0.2亿港元。为支持全资附属公司业务发

展，兴证国际为本次授信提供担保。 其中，为兴证国际证券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9.1亿港元，

为兴证国际期货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0.2亿港元。 担保期限均为不定期，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相关担保满足子公司全资附属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有利于业务拓展及公司

资源优化配置。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境外控股公司兴证国际的全资附属公司，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公司通过兴证国际均持有其59.35%股权(截至2025年10月31日)。本次担保中，虽然

兴证国际期货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公司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违约风险和财务风

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授权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

《兴业证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34.34亿元，全部为对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5.52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0.53%及9.60%。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总额

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32� � � � � � � �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2025-027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

日9:15至2025年11月14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街1009号启明科技园A座518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志刚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5年10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了《关于

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5）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61人， 代表股份202,254,08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50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98,854,3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7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0人，代表股份3,399,7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2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0人， 代表股份3,399,73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0人，代表股份3,399,7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22％。 本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陈秀丽、赵婉竹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聘任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01,839,88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2％； 反对27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4％；弃权1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4％。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同意2,985,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7.8167％； 反对27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42％； 弃权

13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91％。

详细内容见于2025年10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32� � � � � � � �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2025-028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上市公司2025年三季度集体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5年三季度报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汽” ）的统一

安排，公司将于2025年11月21日参加中国一汽控股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

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会议安排

1、会议时间：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

2、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3、出席人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鑫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二、 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通过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加中国一汽控股上市

公司2025年三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

三、 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高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5年三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

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或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下午16：00前访问ir.

p5w.net/zj/网站，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5年三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88016� � � � � � � �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5-048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4

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

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并按照修订后的《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对公司董事会成员构成进行调整，在董事会成员

中设置1名职工代表董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上述修订后的《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会议民主讨论、表决，选举

袁振宇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袁振宇先生任期自本次职工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本次选

举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袁振宇个人简历

袁振宇，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交通大学工学博士研究

生学历。 2007年3月至2014年12月，先后担任上海微创大动脉研发工程师、研发主管、研发

经理；2015年1月至今，先后担任心脉医疗研发资深经理、研发总监、研发高级总监、资深总

监、副总经理，目前同时担任上海蓝脉、上海鸿脉、上海拓脉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袁振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其他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

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688016� � � � � � �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5-047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3399弄1号楼1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1,351,9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1,351,9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49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49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

长Jonathan� Chen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见证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232,396 99.7671 57,146 0.1112 62,427 0.121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新增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616,946 96.6213 1,671,818 3.2556 63,205 0.1231

3、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222,000 99.7469 79,656 0.1551 50,313 0.098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购买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责

任险的议案

2,196,630 94.4137 79,656 3.4237 50,313 2.162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大会审议议案：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过半数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元、李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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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内部转让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实施前，宁国勤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更名上海勤溯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国勤溯” ）为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

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宁国勤溯持有公司57,364,14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8724%。宁国勤溯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的企业，其中钟勤沁为宁国勤溯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钟勤川为有限合伙人。

● 内部转让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27日披露了《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内部转让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7），宁国勤溯的合伙人钟勤沁、钟勤川拟自内部转让计划披露之日起的15个交易

日后3个月内,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将通过宁国勤溯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5,43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1.3143%，过户至广发资管申鑫利9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和广发资管申鑫利9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中钟勤沁将其通过宁国勤溯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2,71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6572%过户至广

发资管申鑫利9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钟勤川将其通过宁国勤溯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2,717,500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0.6572%过户至广发资管申鑫利9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25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宁国勤溯出具的《减持结果告知函》，宁国勤溯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内部

转让公司股份5,435,000股，内部转让比例为1.3143%，本次内部转让计划实施完毕。

一、内部转让主体转让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宁国勤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57,364,147股

持股比例 13.872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7,364,147股

上述内部转让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宁国勤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7,364,147 13.8724%

钟勤沁为执行事务合

伙人

宁国川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2,017,661 24.6709%

钟勤川为执行事务合

伙人

上海怀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4,251,913 1.0282%

钟怀军为执行事务合

伙人

第一组

钟怀军 68,439,674 16.5508% 一致行动人协议

邓惠玲 58,825,529 14.2258% 一致行动人协议

戈吴超 23,054,246 5.5752% 一致行动人协议

宁国筑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652,843 0.8834%

钟怀军为执行事务合

伙人

宁国衔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652,843 0.8834%

钟怀军为执行事务合

伙人

宁国织锦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652,843 0.8834%

钟怀军为执行事务合

伙人

合计 324,911,699 78.5734% 一

注：本公告中合计数与分项数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导致。

二、内部转让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内部转让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宁国勤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27日

减持数量 5,435,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0月31日～2025年11月13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5,435,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6.25～17.35元/股

减持总金额 46,012,315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1.3143%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3143%

当前持股数量 51,929,147股

当前持股比例 12.558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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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江钨稀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街188号公司10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5,482,6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98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熊旭晴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阳颖霖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

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熊旭晴、潘长福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陈更新、郭坚强、欧阳顺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毕利军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在任其他高管2人，列席2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787,641 99.6107 1,620,693 0.3721 74,300 0.017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698,241 99.5902 1,727,693 0.3967 56,700 0.013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585,933 99.5644 1,734,393 0.3982 162,308 0.037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582,733 99.5637 1,799,393 0.4131 100,508 0.0232

5、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226,251 96.1512 1,718,393 3.7359 51,900 0.112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3,695,641 99.5896 1,734,393 0.3982 52,600 0.012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

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江西钨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关联股东，其持有的389,486,090股表决权回避了对议案5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星杰、 钟辉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

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江钨稀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